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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申辦 ATM 跨行交易手續費減免申請書-郵寄專用 
 

茲為申請人需要，特向 貴行辦理身心障礙者申辦 ATM 跨行提款手續費減免優惠 (優惠期間至

主管機關命令變更或終止專案者為準)，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有效期間內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或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並同意自  貴行收到申請書並完成相關作業後生效。 
                                              

 
 
申請人謹此聲明經 貴行人員之說明及解釋後，已詳閱、瞭解附件 貴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與國際傳輸告知書(下
稱「告知書」)之全部內容，並同意下列事項： 
 
(1)申請人同意  貴行及告知書所列之其他「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於  貴行與申請人間或  貴行與申請人有關之第三人間就

告知書所列之特定目的範圍(包括行銷  貴行業務以推介、提供  貴行之服務及商品)內得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申
請人之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委託第三人蒐集、處理、利用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得依法令規定或於其營業登
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資料等），且同意  貴行亦得向前述對象蒐集
申請人之個人資料。申請人並且同意於告知書所列之各項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後，  貴行得因執行職務或業務(包括
但不限於  貴行業務行銷或  貴行與他人進行合作推廣、共同行銷等目的)所必須，或另經申請人書面同意之較長期間（以
孰後屆至者為準）而繼續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其個人資料，而得不刪除。 

(2)嗣後告知書如有修訂，申請人同意 貴行得以言詞、書面、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營業場所或網路
公告或其他足以使申請人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告知修訂內容，申請人明瞭並同意修訂內容一經告知或公告於 貴行網
站，申請人即應受其拘束，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貴行無需另以其他方式個別通知申請人。 

(3)申請人在此聲明並確認提供予 貴行之資料若包含申請人以外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時，申請人已以適當方式向該第三人告知
且該第三人已詳閱並同意告知書所有內容，知悉其個人資料會提供予 貴行於告知書之範圍內，進行蒐集、處理、利用及
國際傳輸。前開告知書如有修訂，申請人聲明並同意會將修訂後之告知書交付予前開第三人並取得其同意。 

(4)申請人同意貴行於辦理ATM跨行提款手續費減免之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所提供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手
冊之資料。 

(5)本條各項內容對於日後申請人向  貴行提供任何個人資料時亦適用之，即申請人無需再另行出具相關之聲明暨同意書。 

(6)申請人得隨時致電  貴行客服中心（電話：0800-808-889） 請求閱覽、要求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或刪除之個人資
料，或表示拒絕接受行銷。  貴行於接獲拒絕接受行銷通知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將立即停止利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行
銷。 

以上所請，均願依  貴行約定事項辦理。 

此 致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照        

                                 申  請  人：                            (請親簽) 

                                 身分證字號：                             

                                       申 請 日 期:                              

 

銀 行 專 用 

主管  經辦  

CIF ID  日期  

 
 

 

請備妥相關證明文件後寄至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499台北市內湖區江南郵局第 9-60號信箱收. 

若文件不符規定或簽名不符時, 將無法受理該項業務, 請親臨分行辦理, 謝謝您的合作! 

 

  

https://www.dbs.com.tw/iwov-resources/pdf/TW-CN.pdf

